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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/2021_2022__E5_9B_BD_E

5_AE_B6_E5_8F_B8_E8_c36_50524.htm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

的自治机关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一百一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

治机关是自治区、自治州、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

府。 第一百一十三条 自治区、自治州、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

会中，除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，其他居住在本行政

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。 自治区、自治州、

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

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。 第一百一十四条 自治区主

席、自治州州长、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

担任。 【相关法条】 本法第115～122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民族

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宪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，也是司法考试

传统重点。我们拟在这里详细分解评述。 1民族自治地方 分

为自治区、自治州、自治县三级；民族乡不是民族自治地方

。 2民族自治机关 指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行使同级一般行

政区域地方国家机关职权和同时行使自治权的国家机关，包

括自治区、自治州、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（

第112条）。为保证国家司法制度的统一性，自治区、自治州

、自治县的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不是民族自治机关，不行使

民族自治权。 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在第113、114条上，

务求掌握。 3民族自治权 只需注意以下重点： （1）民族立法

自治权：①制订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，请注意其立法程序；

②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况，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、政策，对不

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，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



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。请注意《民事诉讼法》

第17条。 （2）财政经济自治权： ①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

； ②在国家的计划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

议事业； ③对外贸易自主权：开辟对外贸易口岸、开展边境

贸易等； ④对本地方的各项开支可以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

法； ⑤执行税法方面的优待。 （3）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

生自治权。 （4）人口政策自治权。 （5）组织公安部队自治

权(第120条)。 （6）语言文字权。 （7）培养和招收民族干部

自治权。 对于本部分内容，还请参见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，

本法2001年经修订，需要注意。该法重点法条有：第2、15

、16、17、19、20、46、47条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